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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赴美華語教師招募計畫 

目的 
本校執行教育部臺灣優華語計畫，選送華語教師赴美國姊妹校

從事教學與行政工作 

合作單位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擬聘教師數 1名 

聘期起迄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止  

(此為計畫期程，到期後依照 UCLA規定可續聘)           

 

 

 

 

 

申請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並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 

(1) 具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2) 於我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

國外大學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證書，符合教育部對外華

語教學能力認證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外語能力條

件，並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 

2. 具以下資格者優先考量：  

(2) 具英語教學能力(請提供語言證明及程度)。 

(3) 請自行考量生活環境差異，適應能力及應變能力強者

尤佳。 

待遇 補助項目 

1. 聘期內每月生活補助費 1,200 美元(匯率以 30

計)，依於當地實際任教天數核給。 

2. 初次應聘時，補助臺灣至洛杉磯 1,300 美元往

返最直接航程經濟艙機票 1張。 

3. 初次應聘時得補助 1次教材教具費 300美元。 

4. 薪資:每月 1,600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撥。 

5. 保險費:每月 400美元，依實際任教天數核撥。 

(外交部補助上述薪資及保險費將有 UCLA撥付) 

工作內容 

(教學及行

政) 

1. 每學期開授 3門華語課程為原則，例如：華語發音及正音、

漢字介紹與學習、文言文華語、商用華語、及科技華語等

課程。  

2. 每學期開授 1場華語教師培訓，或華語文教學增能工作坊。 

3. 配合本校臺灣優華語計畫，執行相關行政工作，例如：辦

理海外施測華語文能力測驗、臺灣文化活動、及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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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 

授課對象 該校學生 

審查資料 

(限 pdf檔) 

申請者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中、英文履歷表； 

2. 學歷證書及教學工作經驗證明； 

3. 教學材料 teaching portfolio(相關華語課程教學大綱、華

語教學示範檔案或連結)。 

4. 請將審查資料合併在一個 10MB 以內之 PDF 檔，並傳送至 

huayubest@mtc.ntnu.edu.tw。 

收件截止日 2022年 10月 12日下午 16:00止(隨到隨審，額滿為止) 

 

 

 

 

備註 

1. 錄取者需自付校外房租費、J-1簽證申請費、美國國內交通

費、伙食費、及其他任何花費。 

2. 本計畫案依據「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

要點」規定辦理補助及成效考核，受聘教師須經核定通過始

予聘用，赴任前須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 

3. 華語教師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 

4. 任期屆滿請配合校方辦理工作及教學相關資料之移交報告

及說明，俾供下一任教師接續執行。 

聯絡資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王心怡專員，電話：

(02)7749-5124，電子信箱：carolwang@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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